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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中的法律责任界定
与执行难点剖析

陈建武
咸宁市建设工程管理处 湖北 咸宁 437000

摘 要：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是保障建筑行业健康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环节。本文深入探讨建设工

程安全监督管理中的法律责任界定与执行难点，分析其在法律框架、责任主体、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针对性的改进建议。通过对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的系统剖析，旨在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提升监管效能提

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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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是建筑行业管理的核心内容

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建设工程规模不断扩

大，建设周期不断缩短，安全监督管理面临诸多挑战。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律责任界定与执行是确保建

设工程安全的关键环节，其清晰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

建设工程的安全水平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实

际操作中，法律责任界定模糊、执行难度大等问题仍然

存在，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效

果，也对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因此，

深入剖析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中的法律责任界定与执

行难点，对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提升监管效能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2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律框架

2.1  国家法律法规的总体架构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律框架主要由国家法律法

规构成，包括《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了建设工程安全监

督管理的基本原则、责任主体以及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为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然而，随

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现有法律法规在某些方面已难以

满足实际需求，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2.2  地方性法规与政策的补充
除了国家法律法规外，各地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

定了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以补充和细化国家法律法规的

内容。这些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建设

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也存在与国

家法律法规不一致甚至冲突的情况，给建设工程安全监

督管理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扰。

2.3  法律法规的更新与完善需求
随着建筑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建设模式的多样化，建

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律框架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

例如，对于新兴的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建筑等领域的安

全监督管理，现有法律法规尚未作出明确规范，导致在

实际监管中存在法律空白，影响了监管的有效性。

3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

3.1  建设单位的责任界定
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对建设工

程安全负有重要责任。建设单位需要依法履行建设工程

安全监督管理的各项职责，包括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

确保建设资金的合理使用以及监督施工单位的安全施工

行为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建设单位往往因追求经

济效益而忽视安全责任，导致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

落实不到位。例如，为了压缩成本或加快进度，建设单

位可能会减少安全设施的投入，或者对施工单位的安全

隐患视而不见，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也严重

威胁到建设工程的整体安全，最终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

发生。

3.2  施工单位的责任落实
施工单位是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直接责任主

体，其需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进行

施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对施工现场的

安全管理。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部分施工单位存在安

全意识淡薄、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建设工程的安全水平。例如，一些施工单位

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减少安全培训、使用不合格的安

全设备，或者忽视对高风险作业的监管。这些问题不仅

导致施工现场安全隐患频发，还可能引发重大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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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3.3  监理单位的监督责任
监理单位作为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重要参与

者，其主要职责是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行为

进行监督，确保施工单位按照安全施工要求进行施工。

然而，监理单位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

况，如对施工单位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导

致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监督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例

如，部分监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责任心，未能严格按

照监理规范履行职责，或者在利益驱动下对施工单位的

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监理

单位的监督职能，也使得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出

现漏洞，难以有效保障建设工程的安全。

4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执行难点

4.1  法律责任界定模糊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涉及多个责任主体，各主体

之间的法律责任界定不够清晰，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容易

出现责任推诿的情况。例如，对于因施工质量问题引

发的安全事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之间的

责任划分存在争议，难以明确各方应承担的具体法律责

任。这种模糊性使得责任主体在面对安全问题时，往往

试图将责任转嫁给其他方，导致监管和处罚难以落实。

特别是在复杂的工程项目中，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责任

交织，进一步加剧了责任界定的难度，严重影响了建设

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执行效果和权威性。

4.2  监管力量不足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需要专业的监管人员和技术

设备支持，但目前部分地区存在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

监管人员数量有限且专业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建

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实际需求。同时，监管设备的落

后也影响了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导致建设工程安全监

督管理的执行难度加大。在一些地区，监管人员不仅数

量不足，而且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难以应对日益复杂

的建设工程安全问题。此外，监管设备的不足使得现场

检测和数据采集不够精准，无法为监管决策提供有力支

持，从而影响了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整体效能。

4.3  监管机制不完善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监管机制尚不完善，存在

监管漏洞和盲区。例如，对于一些小型建设工程和农村自

建房的安全监督管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导致这

些工程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此外，监管机制的不

完善还体现在监管信息共享不足、协同监管机制不健全等

方面，影响了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整体效能。目前，

多头监管和职责不清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同监管部门之间

信息沟通不畅，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这些问题不仅

削弱了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还可能导致安全风险的累

积，最终危及建设工程的整体安全。

5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执行难点成因剖析

5.1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滞后性，无法及时适应建筑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随

着建筑技术的不断更新，如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等新

兴领域的出现，现有法律法规未能及时跟进，导致这些

领域的安全监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例如，装配式建

筑的构件生产和安装环节涉及新的安全风险，但相关法

律规范尚不完善，使得监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这种法

律空白不仅影响了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执行效果，

还可能导致安全隐患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进而危及建

设工程的整体安全。

5.2  利益驱动的影响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执行难点还受到利益驱动

的影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在

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安全责任的履行。例

如，施工单位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减少安全设施的投

入，或者缩短施工周期，从而忽视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

险。建设单位为了追求项目进度，可能会对施工单位的

安全管理要求放松，监理单位也可能因经济利益关系而

对安全隐患视而不见。这种利益驱动下的行为，不仅加

大了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执行难度，还可能导致安

全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建设工程的安全性和公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5.3  监管体制的缺陷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执行难点还源于监管体制

的缺陷。目前，建设工程安全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多头

监管现象较为突出，但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清

晰，容易导致监管空白或重复监管。例如，建设部门和

应急管理部门在建设工程安全监管中都承担一定职责，

但在实际操作中，两部门的职责边界模糊，容易出现推

诿扯皮的情况。此外，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各部

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这些

体制上的缺陷严重影响了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效率

和效果，阻碍了安全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6 完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对策建议

6.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解决

法律责任界定模糊和执行难点的关键。一方面，需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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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修订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填补法律空白，明确各

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某些

方面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例如，对于装配式建筑、建

筑工业化等新兴领域的安全监督管理，现有法律尚未作

出明确规范，导致在实际监管中出现法律空白。因此，

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修订和补充，以适应建筑

行业的变化。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细化具体条款，为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提供明确的法

律依据。目前，部分法律法规在条款设计上较为笼统，

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导致在实际执行中难以落实。例

如，在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界定时，法律条款过

于宽泛，难以明确具体的责任范围和处罚标准。因此，

需要进一步细化法律法规，明确各责任主体的具体义务

和法律责任，为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提供清晰的法律

指引。

6.2  加强监管队伍建设
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建设是提高监管效

能的重要保障。一方面，需要增加监管人员的数量，提

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通过培训和考核等方式提升监

管人员的业务能力。目前，部分地区建设工程安全监督

管理人员数量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建设工程监管

需求。同时，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人员

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难以有效履行监管职

责。因此，必须通过增加人员编制、优化人员结构等方

式，充实监管队伍。同时，要加强对监管人员的专业培

训，通过定期组织培训课程、开展学术交流、举办实践

演练等方式，提升监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另

一方面，要加大监管设备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

确性，确保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有效执行。在现代

建筑施工中，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使得施工现场的安

全管理更加复杂，传统的监管手段已难以满足需求。例

如，对于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深基坑工程等高风险施工

环节，需要借助先进的监测设备和技术手段进行实时监

控。因此，必须加大对监管设备的投入，配备先进的检

测仪器、监控设备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提高监管的效率

和准确性。通过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仅可以提升监管

人员的专业素质，还可以借助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

6.3  完善监管机制
完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机制是解决执行难点的

重要途径。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加

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建设工程安

全监督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包括建设、安监、质监等，

各部门之间需要密切配合，形成监管合力。然而，目前

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足，协同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

监管效率低下。例如，在对建设工程安全问题的处理过

程中，建设部门和安监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容易出

现重复检查或监管空白的情况。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监

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提

高协同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要完善监管责任追究机

制，明确各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处罚力度，确保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落实到位。

目前，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中存在责任追究不到位的

情况，部分责任主体对安全责任的重视程度不足，违法

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责任追究机

制，明确各责任主体的具体法律责任，细化处罚标准，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例如，对于因安全责

任落实不到位导致安全事故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不仅要

追究其经济责任，还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完善

监管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中的执

行难点问题，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建设工程

安全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7 结语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是保障建设工程安全和建筑

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建设工程安全监

督管理中的法律责任界定与执行难点的剖析，明确了

其在法律框架、责任主体、执行难点及成因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监管队伍建

设、完善监管机制等对策建议。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

的法律责任界定与执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

能，以确保建设工程安全和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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